2004年2月2日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資料文件

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管治
引言

本文件列載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對立法會秘書處為2004年2月2日的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編製「有關金管局管治的關注要點及建議」的文件提出的意見。

金管局的管治
2. 有關金管局的管治安排詳列於2003年6月2日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交的「對立法會秘書處研究報告的回應」的文件內。該文件亦列載金管局對議員就研究報告提出的問題的回應。
3. 除了一些有關中央銀行良好管治的一般原則外，國際普遍的共識是，並沒有一套劃一的中央銀行管治模式。不過，雖然沒有單一的管治模式適合所有中央銀行，但國際結算銀行的研究提出了兩項大原則。首先，中央銀行機構應在運作及資源方面具有獨立性，能夠在不受政治影響下履行其職責。第二，中央銀行機構的運作應具有透明度，並要接受社會問責。
4. 資源獨立是必須的，因為由外界控制中央銀行可以動用的資源的安排，可能會成為控制央行運作的工具。基於這個原因，大部分央行除了運作獨立以外，資源亦保持獨立。這項資源獨立的措施並附以制衡機制，確保央行有足夠但不是過度的資源履行職責。

5. 金管局方面，其年度行政預算及年度薪酬檢討均由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轄下的薪酬及財務委員會仔細審閱，然後再交由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認可及提交財政司司長批准。薪酬及財務委員會由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中的非官方及非銀行界委員組成。金管局的帳目及運作亦根據《外匯基金條例》第7條受到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委任的審計署署長及金管局的內部審核處持續監察，而金管局的內部審核處獨立運作，直接向金管局總裁匯報。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轄下的審核委員會由非官方委員組成，負責審查金管局的帳目，以及就審計署署長及金管局內部審核處作出的審計報告提出建議。

6. 以國際標準而論，金管局的運作享有高透明度。過去多年來金管局一直逐步增加所公布有關貨幣發行局運作及外匯基金帳目的資料的內容及次數，以及透過互聯網及各種刊物、與傳媒接觸、定期向立法會議員簡報及舉辦公眾教育計劃，向公眾提供有關金管局各方面的工作與職責的詳盡資料。金管局在透明度方面的優良記錄眾所周知，並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

7. 金融管理專員由財政司司長委任，因此金管局透過財政司司長向公眾負責；與此同時，由於金管局的職權由立法會通過的法律制定，因此金管局亦透過立法會向公眾負責。金管局總裁亦正式承諾每年三次出席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向議員介紹金管局各項工作及政策，並回答有關提問。金管局總裁也會在其中一次的會議上（通常在5月舉行）提交金管局的年報。此外，金管局人員也會出席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會議，以解釋及討論特定事項，以及出席委員會會議以協助議員審閱草擬法例。

有關金管局管治的關注要點及建議

8. 有關金管局對立法會秘書處文件（立法會文件編號CB(1)595/03-04）所概述議員提出的關注要點及建議的意見載於下文。

年度預算

9. 要比較不同機構的管治模式基本上是很困難的，因為基於歷史因素、其監管的市場特色以及其指定職能，每家機構都有獨特的管治安排。

10. 正如上文所解釋，國際普遍的共識是，中央銀行機構必須享有資源獨立。由於《基本法》第一百一十三條規定外匯基金由香港特區政府管理和支配，因此金管局的資源安排可能與其他中央銀行機構有所不同。然而，現行安排在過去10年一直行之有效，使金管局在資源調配方面享有充分的靈活性並附以適當的制衡措施，但同時又可確保其運作不會受到短期的政治考慮影響。

11. 金管局有關資源獨立的措施是附以制衡措施的。正如上文所述，金管局的年度預算是由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轄下的薪酬及財務委員會仔細審閱，然後才交由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認可及提交財政司司長批准。薪酬及財務委員會由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中的非官方及非銀行界委員組成。金管局的帳目亦受到審計署署長及金管局的內部審核處持續監察。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轄下的審核委員會負責審查金管局的帳目，以及就審計署署長及金管局內部審核處作出的審計報告提出建議。金管局亦每年向財經事務委員會提交年報，其中包括外匯基金帳目。

高層職員的薪酬

12. 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轄下的薪酬及財務委員會負責在考慮到獨立顧問對私人機構薪酬趨勢及薪酬水平的研究結果以及金管局的表現的評估後，就金管局人員的薪酬向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提出建議。薪酬及財務委員會由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內的非官方及非銀行界委員組成，無論在身分或運作模式上都是獨立的。財政司司長在諮詢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的意見後，根據薪酬及財務委員會的建議決定金管局人員的薪酬福利條件。金管局向薪酬及財務委員會提供的秘書支援服務僅限於安排會議及作會議記錄。收集及分析有關數據以及擬定建議的工作是分別由顧問及薪酬及財務委員會獨立進行。金管局的人員不會參與該委員會的決議，當委員會討論到他們的薪酬福利條件時，他們均會避席。

13. 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轄下的薪酬及財務委員會在2002年研究過將Hay Group Limited為政府進行有關法定及其他機構（包括金管局）高層人員薪酬檢討後所提出的建議（Hay報告）應用到金管局。薪酬及財務委員會參考過獨立顧問所提出的意見後，建議金管局應採納報告的主要建議。事實上，當中有不少建議是金管局早已實行的做法，其中包括以金融界中位數作為薪酬目標水平、薪酬方案採用某個浮薪與定薪比例、由獨立薪酬顧問公司監察金融界薪酬水平及趨勢、由特定委員會處理薪酬事務、遵守《公司條例》所定的披露要求，以及決定個別員工的薪酬方案時保持靈活度，以能顧及其背景、能力或工作表現。委員會建議的執行方案獲得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支持，並於2002年12月獲財政司司長通過，以在2003年3月進行年度薪酬檢討時採用。
14. 作為執行方案的一部分，金管局已增加披露高層職員的薪酬資料，其中包括披露總裁級的薪酬及副總裁與助理總裁級的平均薪酬。有關詳情載於金管局2002年年報內。

15. 中央銀行行長的薪酬反映多個不同層面的因素，包括經濟、政治及歷史等，而且不同經濟體系的勞工市場有其特點，反映個別市場本身的情況。因此一般來說，比較不同中央銀行機構的薪酬水平沒有多大意義，Hay報告亦沒有建議作出這樣的比較。
16. 金管局網站載有其薪酬政策，內容如下：

· 金管局職員的薪酬及服務條件由財政司司長決定。財政司司長乃根據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及其轄下的薪酬及財務委員會所提供的意見，並參考當時的市場薪酬水平及做法而作出決定。
· 金管局的薪酬組合全以現金計算，當中只包括一些基本福利，並設有公積金計劃。
· 金管局的薪酬組合包括兩個部分：每月發放的固定薪酬及根據員工的工作表現而每年一次過發放的浮動薪酬。
· 金管局職員的薪酬每年均由財政司司長根據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及其轄下的薪酬及財務委員會所提供的意見進行檢討。檢討過程會考慮獨立顧問對金融界薪酬趨勢及薪酬水平的調查結果、金管局表現的評核結果，以及其他適當的因素。金管局會根據個別員工的工作表現，來分配整筆用作支付職員薪酬的款項給員工。
金管局網站亦載有「操守指引」，就職員的道德及法律責任提供指引。

17. 財政司司長在委任金融管理專員時，須本合理及真誠行事的原則，並考慮到所有有關因素。遴選金融管理專員時須考慮的有關因素包括獲委任人士的學歷、知識、經驗、勝任能力、財政穩健程度及操守誠信。

權力及職能

18. 金融管理專員的權力與職能由《外匯基金條例》、《銀行業條例》及其他有關法例定明，財政司司長與金融管理專員在2003年6月25日互換的函件內亦載有有關概要，該等函件並載有財政司司長根據上述條例向金融管理專員轉授的權力。公眾普遍都明白金管局的職責。在政府多個工作環節內，都沒有可能在一個瞬息萬變的環境裏，特別是需要迅速解決危機的情況下，預先指定某項具體職能需要運用哪些資源。海外地區的法例及其他文件，例如經修訂的《英倫銀行法案》、冰島的新中央銀行法，以及《馬城條約》都有相類似的做法，就是具體規定策略性目標，但沒有詳細羅列有關的職能。

香港金融管理局

2004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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